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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制日报 》报道 ，１ 月

２８ 日，深夜，湖北武汉。

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金明正打算休息， 一条微信

让他睡意全无， 武汉市武昌区

一份有关抗疫工作人员意外保

险方面的文件需要审核。 前线

要得急，胡金明审得紧，连夜奋

战至次日凌晨 ３ 点。

在“昌法战疫”微信群里，

像胡金明这样随时待命的律师

不在少数。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 武昌区司法局组织法律专

门力量参与区防疫指挥部的相

关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 并建

立微信群研讨相关法律问题。

武汉是全国疫情的中心

点，在这里，武汉市律师行业党

委和市律师协会带领广大律师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全市律师

把依法防控作为重中之重，采

取多种形式提供法律服务，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武汉

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关太

兵说。

坚持依法抗疫

９９ 个问题，近 ３００ 万字。 ２

月 ８ 日凌晨两点， 湖北维力律

师事务所律师吴胜利率领团队

成员，连续奋战两天两夜，终于

完成电子版的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法律手

册》。

“湖北春节假期即将结束，

到时候会出现大量企业纠纷，

必须及早提供法律指引。”吴胜

利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编

撰相关疫情防控法律手册了。

１ 月 ３１ 日，身为湖北省人

社厅法律顾问的吴胜利， 参与

审核省人社厅关于疫情防控期

间劳动关系处理的指导性意见

草案， 多次提出针对性修改意

见。

２ 月 ７ 日， 湖北省人社厅

发布 《外出务工就业社保服务

和疫情防控手册》。

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

响也是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主

任王均国关注的重点。“湖北共

有 ４８０ 多万家民营企业， 疫情

的持续将对民营经济造成严重影

响，不利于大局稳定。 ”他说。

作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和省工

商联的法律顾问， 王均国主动对

接省工商联和省司法厅， 联合全

省各地 ３６ 名律师成立湖北应对

疫情公益律师服务团， 为全省非

公有制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公益律师服务团实行线上工

作模式， 采取电话沟通、 邮件交

流 、 网上咨询 、 视频连线等方

式， 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受疫情影

响遇到的市场监管、 劳动用工、

合同纠纷、 防疫物资捐赠等方面

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公益律师服务团成员平均

每天可以接到 ３ 至 ５ 个咨询电

话。 对一些复杂问题， 我们发到

群里共同讨论， 半个小时或一个

小时后给对方回电话。” 王均国

说。

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咨询较为

集中的问题和出现的典型案例，

公益律师服务团还组织汇编了

《企业疫情法律服务指引》 （第

一编）， 向非公有制企业免费发

布。

“广大律师主动作为， 为防

控疫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充分

展现了律师行业的社会责任担

当。” 武汉市律师协会会长胡迎

法介绍说， 武汉市律师行业党委

与市律协已成立武汉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律师公益服务团， 随时

准备为党委政府防控疫情和依法

处置相关事件提供法律服务。

疏解民生之困

自疫情暴发以来， 湖北各地

陆续实行封闭管理， 部分群众滞

留他乡。 这一直是武汉市律师协

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胡涛的

牵挂。 ２ 月 １ 日，胡涛起草以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 黑龙

江省律师协会、 武汉市律师协会

女律师工作委员会为主体的三方

协议， 以帮扶滞留黑龙江省的湖

北籍人员。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多种问

题最终都会以法律形式表现出

来。 ”胡涛说。 作为武汉市妇联执

委， 胡涛还与武汉市妇联合作抗

疫，成立 ２４ 小时公益法律服务团

队、 疫情法律法规服务团队等数

支律师志愿者团队。

和胡涛一样， 武汉律师通过

各种形式参与到防控疫情阻击战

中， 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前不久，武昌区睿和天下调解

中心律师调解员张依和同事完成

了一次线上调解。

提供免费线上法律服务，已

成为武汉各大律师事务所参与疫

情防控的“规定动作”。 北京市盈

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党委委员杜

俊律师起草减免租金申请函，线

上解答关于如何处理因疫情管控

无法履行合同的咨询。 盈科 （武

汉）律所还成立盈科（武汉）律所

公益服务团， 号召本所律师报名

加入，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人民群众在疫情期间遇到的法律

问题免费提供线上咨询服务。

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魏东律

师团队结合疫情期间可能发生的

法律问题，召集团队 １６ 名律师撰

写疫情期间法律知识问答， 发布

在团队微信公众号上。

助推法治建设

１ 月 ２７ 日，提交 《关于各地

政府准确执行和适用 〈传染病防

治法〉的建议》，呼吁部分地方政

府及相关部门善待滞留当地的湖

北人；２ 月 ９ 日，提交《关于修改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建议》，呼吁

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 从源头上

控制重大公共健康风险；……

自离汉通道关闭前夕赶回武

汉后，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伟君

尚律师事务所主任蔡学恩一直没

有闲下来。

“在我国已经建成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的当下， 全社会都必须

依法抗击疫情， 既要保障国民整

体的安全， 也要尊重既有的法律

体系， 切实保护好公民个体的合

法权益。 ”对待自己的工作，蔡学

恩充满历史使命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疫情防

控越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

法防控，已成为武汉律师的共识。

１ 月 ２９ 日，湖北黄冈 ，一名

四肢瘫痪患有脑瘫的 １７ 岁男孩

因其亲人隔离无人照料， 不幸死

亡。这场悲剧令武汉市政协委员、

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李春生扼腕不已。 尚在病榻

上的他立刻起身奋笔疾书， 发表

《疫情防控法律法规问题解答（未

成年人保护专题）》， 以避免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再次出现对未成年

人的 “二次伤害”。 文章一经发

表， 很快便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

和认可。

因参与志愿服务而被隔离的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党委书

记胡燕早则在家中思考， 如何通

过制度化规定解决医疗物资分配

难题； 北京中伦 （武汉） 律师事

务所律师张粒、 李倩分别就防控

疫情向湖北省政协、 民进武汉市

委建言献策……

（胡新桥 刘志月 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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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 各地企业纷纷推迟

了复工的时间， 直至近日才

陆续有序复工。

生产停滞， 受影响的不

仅是企业本身。 此时此刻， 共度时艰显得尤

为重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

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就提出， 企业因受疫

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 可以通过与职

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 缩短

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尽量不裁员或者

少裁员。 符合条件的企业， 可按规定享受稳

岗补贴。

只有共度时艰， 才能谋求更长远的发

展。

陈宏光

共度时艰

主笔 话闲

江苏

“免减费”举措撑经济惠医护

江苏省律师协会、 省公证协会近日印

发 《关于发挥律师、 公证服务保障作用打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主动

落实疫情防控期间江苏省司法厅十项便民

惠企措施落地见效， 并对医护人员实施多

项惠医举措。

通知中明确了江苏省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期间， 两个政策性 “免费” 的

法律服务内容， 包括省内因被采取隔离措

施、 被确诊隔离治疗或者因政府紧急管制

措施而不能正常提供劳动的劳动者， 与企

业之间产生的劳动合同纠纷仲裁 、 诉讼 ；

省内涉及疫情防护必需品、 病毒检测检验

用品、 病毒感染医疗药品生产的企业， 居

民生活必需品生产、 供应的企业， 因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需要而导致的其他合同依约

不能履行的仲裁、 诉讼纠纷。

通知还明确， 对江苏省内因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 导致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的

小微企业， 各地律师协会要积极组织专项

法律服务团提供免费法律体检， 帮助研判

风险制定处置方案； 要倡导承办律师事务

所根据企业实际困难按照自行订立的服务

收费标准给予 30%-50%的减免。

值得关注的是， 该通知明确将对符合

条件的医护人员 ， 五年内免费律师服务 。

包括对受江苏省委省政府指派赴湖北疫区

执行支援防控任务的医护人员本人所涉及

诉讼法律事务； 省内疫情防控期间因履行

职务被确诊受到病毒感染的医护人员本人

所涉及诉讼法律事务； 疫情防控期间表现

突出受到市级以上表彰的医护人员本人所

涉及诉讼法律事务。

据“正义网”报道，“我打电

话求助也才半个多小时, 你们

就送来了电子卷宗光盘, 特殊

时期你们效率真高。 ”2 月 11

日， 安徽芜湖某律所的曹律师

在高速公路出口接过五莲县检

察院干警送来的卷宗光盘，心

情终于放松下来。

“你好，我是贵院审查起诉

的一起非法行医案的辩护律

师，因疫情防控无法进入五莲，

你们能帮我解决一下阅卷问题

吗？ ”2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许，五

莲县检察院检察服务大厅的值

班干警接到求助电话。

“您的情况我们已收到,请

保持电话畅通， 稍后我们会与您

联系。”值班干警郑璐迅速将情况

记录后向部门负责人汇报。

考虑到疫情防控和求助律师

的实际情况， 根据山东省检察院

的工作要求和该院 《关于疫情防

控期间案件受理、 律师接待和案

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工作的公告》

的具体安排，该院案管组负责人、

检察官张淑英与分管领导汇报

后，决定“特事特办”，由案管组干

警将刻录加密的电子卷宗光盘送

至高速路口， 用最短时间帮助律

师不下高速完成阅卷。

该院迅速启动绿色通道，一

名干警通过网络对律师身份进行

核实， 另一名干警同步刻录卷宗

光盘。 8 点 50 分，张淑英与郑璐

在潍日高速五莲出口工作区见到

了正在焦急等待的曹律师。

经过体温测量、酒精消毒后，

案管组的干警们对律师身份进行

再次核实，确认无误后，将已经消

毒的加密电子卷宗光盘交到了律

师手中。

“您喝点开水，吃点东西，休

息一下后再返回， 一定不要疲劳

驾驶，如果还有案件方面的问题，

可以通过网络、 电话等方式与我

们取得联系， 当前我们都要格外

注意防范疫情传播。”张淑英向曹

律师介绍了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案

卷接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接待、

案件信息查询等工作安排和要

求，并提醒其注意安全和防护。

2 月 1 日， 五莲县检察院通

过官方新媒体等方式公布 《关于

疫情防控期间案件受理、 律师接

待和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工作的

公告》， 明确在疫情防控期间，为

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和聚

集，，该院主要以机要邮寄、网络

和电话查询、 网上预约和办理等

非接触方式开展案卷接收、 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接待、 案件信息查

询等工作, 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和

诉讼工作顺利进行。

（卢金增 卢小璇 王升部）

因疫情防控律师阅卷受阻 检察院特事特办闪送光盘


